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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界首市行政审批局提出。 

本文件由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界首市行政审批局、安徽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阜阳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六安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宣城市数据资源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素梅、田耀武、司爱明、黄璜、吴锦、刘克龙、王翠、张译文、李苏华、李

伟、范娟、夏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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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周期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周期服务的流程、内容及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内工业类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区域评估  regional assessment 

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有条件的区域，完成项目前期推进阶段所涉环境影响评估、节能评

估、安全评价、水土保持评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压覆重要矿产资源、交通影响评价、水资源论证、

地震安全性评价、气候可行性论证等在内的评估过程。 

 

标准地  sample plot 

在完成建设项目相关区域性统一评估基础上，明确建设项目投资、能耗、环境、建设、亩均税收等

控制性指标履约承诺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 

 

拿地即开工  start construction immediately after land acquisition 

通过前期介入，在项目建设单位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并在承诺期限内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审批服务过程。 

 

联合验收  joint acceptance 

工程建设项目竣工后，依据项目建设单位申请，由住建部门协调各验收部门，统一验收标准、验收

图纸和验收意见。 

注： 联合验收事项包括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建设工程消防竣工验收、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建设工程质量竣

工验收、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等。 

 

    全周期服务  whole cycle service 

包含区域评估、标准地供地、拿地即开工以及联合验收环节在内的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服务。 

4 服务流程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周期服务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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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周期服务流程图 

5 服务内容及要求 

区域评估 

5.1.1 明确评估范围 

政府相关部门对一定区域内工业土地，应根据发展规划、产业发展定位和建设需求，明确区域评估

的范围。区域评估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节能评估、压覆矿产资源评估、环境影响评价、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水资源论证、水土保持评估、文物保护评价、气候可行性论证，可能还涉及

安全评价、交通影响评价、防洪影响评价等。 

5.1.2 制定评估指标 

政府相关部门应根据发展规划、产业发展定位和建设需求制定统一评价的规范，其中： 

—— 节能评估应对一定时期内区域节能目标、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节能措施、能效准入、化石能

源消费控制等进行审查； 

—— 压覆矿产资源评估应查清认定的区域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情况，对区域内可能的建设项目提出

管控要求； 

—— 环境影响评价应对区域内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环境质量进行统一监测，监测数据提

供给区域内入驻的项目使用； 

——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应分析论证工程建设区和规划区地质环境条件下各种灾害的危险性，提

出防治地质灾害措施与建议，并作出场地建设适宜性评价结论； 

—— 地震安全性评价应根据评价区域及其周围地区的地震地质条件，对区域内可能的建设项目提

出抗震设防指导及管控要求； 

—— 水资源论证应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水资源相关规划、水资源管理要求，对区域内的建设项目

提出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指导及管控要求； 

—— 水土保持评价应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和水土保持技术规范要求，对各类经济功能区建设推行水

土保持区域评估； 

—— 文物保护论证应按照产业规划发展用地需要，报请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专业考古单位对区

域开展考古调查和勘探，编制考古调查和勘探报告，做好地上、地下文物保护工作； 

—— 气候论证应根据评价区域及其周围地区气候条件开展气候适宜性、风险性以及可能对局地气

候产生影响的分析、评估活动，并提出避免、减轻气象灾害影响的措施和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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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评估实施 

牵头部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对一定区域内的工业用地，委托有关机构统一开展评估评价，编

制区域评估评价报告。 

5.1.4 结果互认 

5.1.4.1 区域评估结果应由落户区域评估范围内项目共享，各审批部门应组织对区域评估结果进行审

查，及时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在线反馈意见，评估结果应实现共享互认。 

5.1.4.2 政府相关部门对区域评估结果应予承认，对落户区域性评估范围内的项目，不应要求项目单

位单独办理相关审批事项。 

5.1.4.3 在已通过区域评估的地区，各项评价评估事项分类实施降等、承诺备案或免于评价等简化措

施。 

标准地供地 

5.2.1 出让准备 

5.2.1.1 开发区负责做好“标准地”出让前期各项准备工作，按要求完成区域评估、基础设施配套等

前期工作，同时做好产业招商引资工作。 

5.2.1.2 开发区应确保“标准地”达到净地标准，并实现“五通一平”，燃气、供热等根据项目实际

情况进行配套。 

注： “五通一平”指通路、通给水、通排水、通电、通讯和场地平整。 

5.2.2 明确指标 

5.2.2.1 “标准地”指标主要包括规划指标、环境指标、能耗指标和经济指标四类： 

—— 规划指标：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建筑高度、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所占

比例等指标； 

—— 环境指标：单位排放增加值、禁止建设和限制建设项目类别，依据区域环评、产业类型细化

到地块对应指标； 

—— 能耗指标：单位能耗增加值指标，依据区域能评、产业类型细化到地块对应指标； 

—— 经济类指标：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亩均税收、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

等指标。 

5.2.2.2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出具地块规划条件，明确各类规划指标。 

5.2.2.3 开发区明确准入项目、亩均投资强度、亩均产出、亩均税收等具体要求，形成“标准地”投

资建设协议。 

5.2.3 土地出让 

5.2.3.1 在符合“标准地”出让条件后，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编制“标准地”出让方案、发布出让公

告。 

5.2.3.2 土地成交后，土地受让人与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

时与开发区签订“标准地”投资建设协议。 

5.2.4 全程化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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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1 “标准地”出让后，开发区负责对“标准地” 投资建设协议履行情况进行监督，自然资源和

规划部门负责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履约情况进行监督，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做好监管

工作，形成全覆盖、全过程的协同监管体系。 

5.2.4.2 应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和信息共享机制，按现行相关标准实施社会信用管理，对失信企业依法

依规由相关部门共同进行联合惩戒。 

拿地即开工 

5.3.1 咨询服务 

5.3.1.1 项目建设单位完成投资建设协议签订后，申请进入“拿地即开工”审批程序。 

5.3.1.2 项目建设单位向工程建设综合窗口进行前期咨询，受理窗口应一次性告知需要准备的材料清

单及各类材料的技术要求等。 

5.3.1.3 对于申请进入“拿地即开工”审批程序的项目，可提供提前介入、上门服务，帮助项目建设

单位根据审批部门要求准备报批资料。 

5.3.2 并联审批 

5.3.2.1 “拿地即开工”在以下三个阶段实行同步并联审批： 

a)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已进入“拿地即开工”的项目，按程序办理项目备案、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等主流程事项； 

b) 工程规划许可阶段：该阶段同步办理项目报建、人防设计要求通知书、防雷审查、绿化方案

审查、市政公用设施报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等事项； 

c) 施工许可阶段：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后，限时依次办理人防审核、消防审核、施工许可

审核等手续。 

5.3.2.2 审批部门在收到项目建设单位提交的“拿地即开工”审批申请表、承诺书后，应按审批程序

进行审查。需到现场确认的，应组织实施联合踏勘。 

5.3.2.3 项目进入“拿地即开工”审批程序后，缴清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的，可同步办理不动产权

证。 

联合验收 

5.4.1 业务受理 

5.4.1.1 各验收部门应根据项目建设单位的自愿选择，为其提供验收事项中涉及专业性较强或审批要

件较为复杂的内容咨询服务。 

5.4.1.2 项目建设单位按照联合验收办事指南，提供所需材料到工程建设综合窗口，工程建设综合窗

口实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若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工程建设综合窗口应予受理。若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工程建设综合窗口应将反馈意见一次性告知项目建设单位需要补齐补正的资料和注意

事项，待项目建设单位补齐补正后再审查。 

5.4.1.3 工程建设综合窗口受理之后，由住建部门确定联合验收时限，并通知各验收部门。各验收部

门应在 1个工作日内将参验人员及联系电话反馈给住建部门，并于 10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如验收存

在问题，由各验收部门分别下发整改通知书并负责督促整改，复查合格后出具验收意见）并将验收意见

移交住建部门。 

5.4.1.4 对于竣工验收消防备案项目未被列为抽查对象的，消防部门确认备案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

式，受理后直接出具备案凭证，不需要进行现场验收。 

5.4.2 现场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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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1 各验收部门现场验收后按承诺时限向住建部门提出反馈意见，逾期未提出反馈意见的，视为

默认验收通过。 

5.4.2.2 需进行整改的，各验收部门自现场验收后一次性提出验收整改意见并提交住建部门，直至整

改完成。 

5.4.3 出件 

各验收部门均反馈验收通过后，将出具的部门验收结论或备案凭证报送到住建部门，由住建部门汇

总，统一出具验收结论文件并及时反馈至工程建设综合窗口，工程建设综合窗口通知项目建设单位领取。 

5.4.4 备案 

项目建设单位应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申请竣工验收备案，申报材料应符合备案要求。 

 

 

 

 


